
— 1—

福建省林业局关于印发

《福建省重点林木种子基地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）林业主管部门，平潭综合实验区资源生态局，局

有关直属单位，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：

为加强我省重点林木种子基地建设和管理，大力推进林业种

业振兴，我局研究制定了《福建省重点林木种子基地管理办法》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福建省林业局

2023年 8月 17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福建省林业局文件

闽林〔2023〕4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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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重点林木种子基地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加强福建省重点林木种子基地建设和管理，大力

推进福建林业种业振兴，根据《种子法》《福建省种子条例》《国

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管理办法》《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管理办法》

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福建省重点林木种子基地的建设和管理适用本办

法，具体包括省林业局公布的省级重点林木良种基地、省级重点

林木种质资源库和省重点林木采种基地。

第三条 省林业局根据本省实际需要，坚持合理布局、总量

控制、优胜劣汰的原则，按以下基本程序组织建设省重点林木种

子基地：

（一）省林业局发布申报通知；

（二）建设单位申报；

（三）组织专家评审，如有需要可组织专家现场勘察；

（四）公示；

（五）公布名单。

第四条 申报省级重点林木良种基地的基本条件：

（一）具备健全的组织机构；

（二）持有省林业局核发的《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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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土地权属清楚，具有独立的土地使用权，使用权期限

不少于所培育林木的良种生产周期；

（四）具备一定生产规模，基地面积不少于 20公顷，并具有

一定发展空间；

（五）具备稳定的管理技术力量和条件，中级职称以上专业

技术人员不少于 2人；具有相应技术支撑单位，有长期从事林木

育种研究的支撑专家；

（六）具有较完善的基础设施，以及与生产林木良种相适应

的生产、加工、包装、贮藏和检验设施设备；

（七）具备健全的管理制度，建设管理符合规范要求，档案

资料齐全且保存完整。

第五条 申报省级重点林木种质资源库的基本条件：

（一）具备健全的组织机构；

（二）土地权属清楚，具有较好的、长期稳定的保护管理基

础；

（三）规模根据保存的种质种类和份数综合决定，原则上面

积不少于 10公顷，并具有一定的发展空间；具有特殊保护利用价

值的林木种质资源库规模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；

（四）具备稳定的管理技术力量和条件，中级职称以上专业

技术人员不少于 2人；具有相应技术支撑单位，有长期从事林木

育种研究的支撑专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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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具有较完善的基础设施，符合林木种质资源保存需要；

（六）具备健全的管理制度，建设管理符合规范要求，档案

资料齐全且保存完整；

（七）收集、保存的林木种质资源具有多样性和代表性，具

有重要的生产或科研价值，知识产权明确。

第六条 申报省重点林木采种基地的基本条件：

（一）具备健全的组织机构；

（二）持有《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》；

（三）土地权属清楚，具有独立的土地使用权，使用权期限

不少于所培育林木种子的生产周期；

（四）面积相对集中、交通方便，基地总规模不少于 20公顷；

按照相关技术规范和程序建设，中等以上林分，处于或即将处于

种子结实盛产期；

（五）具备一定技术力量，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 2人；

（六）具备健全的管理制度，建设管理符合规范要求，档案

资料齐全且保存完整。

第七条 申报单位应当向省林业局提交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申报书；

（二）法人证书；

（三）土地使用权属凭证（林权证、土地证、不动产权证或

租赁协议等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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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基地照片、位置图和区界图等相关图件资料；

（五）专业技术人员证书；

（六）申报省级重点林木良种基地或省重点林木采种基地的，

还需提供《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》；

（七）申报省级重点林木良种基地或省级重点林木种质资源

库的，还需提供技术协作合同（协议）。

第八条 占用省级重点林木种质资源库的，应当向省林业局

提交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申请书，说明占用原因、数量、范围等情况；

（二）项目建设批准文件；

（三）占用小班相关图表；

（四）技术支撑单位专家意见；

（五）恢复、补救方案。

第九条 因项目建设或其它原因，造成省级重点林木良种基

地和省重点林木采种基地面积减少的，需在 30日内向省林业局报

告。

第十条 省重点林木种子基地应当严格执行相关技术标准规

范，建立健全基地管理制度，完善生产经营管理档案。

第十一条 省重点林木种子基地应当编制年度作业设计，报

设区市林业主管部门批复后实施，并由设区市林业主管部门组织

验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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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省林业局对省重点林木种子基地实行动态管理，

不定期开展抽查评估，对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，限期整改；对整

改仍不符合要求的，调出基地名单并予以公布。

（一）不按要求报送年度作业设计的；

（二）年度作业设计验收不通过的；

（三）在林木种苗质量抽检中出现不合格的；

（四）不能完成省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部署的建设和生产任

务的；

（五）基地管理混乱、人员责任不清、技术措施不到位的；

（六）违反财经纪律及林业财政专项资金管理等有关规定的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有效期五年。





福建省林业局办公室 2023年 8月 1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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